涞源县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涞源县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
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
      《涞源县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办法》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涞源县人民政府
                                    2022年8月12日












涞源县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办法

[bookmark: _GoBack]为规范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程序，推进县政府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根据《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是指在重大行政决策起草过程中，决策事项承办单位组织相关领域专家或者专业机构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专业性、技术性等问题开展的论证咨询活动。
第二条 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决策承办单位应当组织专家、专业机构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等，并提供必要保障。
专家、专业机构应当独立开展论证工作，客观、公正、科学地提出论证意见，并对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依法履行保密义务；提供书面论证意见的，应当署名、盖章。
第三条 决策承办单位组织专家论证，可以采取论证会、书面咨询、委托咨询论证等方式。选择专家，专业机构参与论证，应当坚持专业性、代表性和中立性，注重选择持不同意见的专家、专业机构，不得选择与决策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专家、专业机构。
第四条 县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建立决策咨询论证专家库，规范专家库运行管理制度，健全专家诚信考该和退出机制。 
第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